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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署长报告  

 

 

 

 

 

 

 

 

 

 

 

独立审计师报告  

致立法会主席  

 

意见  

 

兹证明我已审核及审计列载于第 98 至 103 页奖券基金的财务报表，该等财务报表包括于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资产负债表与截至该日止年度的收支表，以及财务报表的附

注，包括主要会计政策概要。  

 

我认为，奖券基金的财务报表在各重大方面均按照《政府奖券条例》 (第 334 章)第  7(1) 条拟备。  

 

 

意见的基础  

 

我已按照《政府奖券条例》第  7(1A) 条及审计署的审计准则进行审计。我根据该等准则而

须承担的责任，详载于本报告「审计师就财务报表审计而须承担的责任」部分。根据该等

准则，我已履行独立及其他道德责任。我相信，我所获得的审计凭证是充足和适当地为我

的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其他资料  

 

库务署署长须对其他资料负责。我在本审计师报告日前取得的其他资料包括库务署载于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帐目内的所有资料，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及我的审

计师报告。  

 

我对财务报表的意见并不涵盖其他资料，我亦不对其他资料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就财务报表审计而言，我有责任阅读其他资料，从而考虑其他资料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在

审计过程中得悉的情况有重大矛盾，或者似乎存有重大错误陈述。基于我对在本审计师报

告日前取得的其他资料所执行的工作，如果我认为其他资料存有重大错误陈述，我需要报

告该事实。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报告。  

 

 

审 计 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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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务署署长就财务报表而须承担的责任  

 

根据《政府奖券条例》第  7(1) 条的规定，库务署署长负责拟备包括收支结算表及资产负债表

的帐目报表。按照《公共财政条例》(第  2 章 ) 第  16(1) 条的规定，库务署署长亦负责编制及

监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帐目、管理会计的操作及程序，和确保根据《公共财政条例》订

立的规例或发出的指示或指令均获遵从，而此等规例、指示及指令，均是与政府帐目的编制

及监管，会计操作及程序的管理，以及公帑的稳妥保管及会计核算有关的。  

 

 

审计师就财务报表审计而须承担的责任  

 

我的目标是就整体财务报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诈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误陈述取得合

理保证，并发出包括我意见的审计师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不能确保按审计

署审计准则进行的审计定能发现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错误陈述。错误陈述可以由欺诈或错误

引起，如果合理预期它们个别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经济决定，则

会被视作重大错误陈述。  

 

在根据审计署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会运用专业判断并秉持专业怀疑态度。我亦

会：  

 

—  识别和评估因欺诈或错误而导致财务报表存有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设计及执行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以及取得充足和适当的审计凭证，作为我意见的基

础。由于欺诈可能涉及串谋、伪造、蓄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内部控制的情

况，因此未能发现因欺诈而导致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较未能发现因错误而导致

者为高；  

 

—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然而，此举并非旨在对

奖券基金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及  

 

—  评价库务署署长所采用的会计政策是否恰当。  

 

 

 

 

 

 

 

 

 

 

 

朱乃璋  审计署  

审计署署长  香港湾仔  

 告士打道 7 号  

2019年 10月 29日 入境事务大楼 2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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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以港元列示) 

 

  附注  2019 

千元 

 

 2018 

千元 

 

资产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3  23,876,473  23,241,894 

现金及银行结余    -  12,195 

    23,876,473  23,254,089 

负债       

暂收款项  4  (14,512)  (10,895) 

    23,861,961  23,243,194 
       

上列项目代表： 

基金结余 

      

年初结余    23,243,194  22,782,031 

年内盈余    618,767  461,163 

年终结余  5  23,861,961  23,243,194 
       

       

 
附注 1至 8为本财务报表的一部分。 

 

 

 

 

 

 

 

 

 

 

 

 

 

 

 

 

 

 

黄成禧 

库务署署长 

2019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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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1日 至 2019年 3月 31日收支表 

(以港元列示) 

 
  附注 

 

2019 

千元 

 

 2018 

千元 

 

年初现金及银行结余    12,195  - 

收入  6  2,345,350  1,920,216 

支出  7  (1,726,583)  (1,459,053) 

年内盈余    618,767  461,163 

其他现金转动  8  (630,962)  (448,968) 

年终现金及银行结余    -  12,195 
       

       

 
附注 1至 8为本财务报表的一部分。 

 

 

 

 

 

 

 

 

 

 

 

 

 

 

 

 

 

 

 

 

 

 

 

 

 
黄成禧 

库务署署长 

2019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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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均以港元列示) 

 

1. 目的及立法 
 

奖券基金是以补助金、贷款及垫款形式为社会福利服务提供资助。本基金是按照立法局于一九六五年

六月三十日通过的一项决议  (以下简称为「决议」) 在同日设立。其后，该项基金视作已根

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 章) 第 29(3) 条设立。基金的财务报表是按照《政府奖券条例》(第 334 章)

第 7条编制。 

 

2. 会计政策 
 

奖券基金的帐目是以现金记帐。收支项目只在收到或支付款项时才记录下来。本基金的资产负债

表并不包括决议第 2 段所指以外的固定资产、贷款及投资；亦不包括下文附注 4所指的暂收款项

以外的债务人及债权人帐项。 

 

3.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i) 指根据决议第 2段所持有的投资及存款： 
 

  2019 

千元 

 2018 

千元 

投资 (以下附注 (ii) 及 (iii))  23,876,379  23,241,799 

存款  94  95 

  23,876,473  23,241,894 
       

       
 

(ii) 投资指在汇报年度内的投资额及收到的投资收入。 
 

(iii) 根据政府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二零零七年订立的安排，投资收入的计算是按外汇基金的投资

组合过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或三年期政府债券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取代三年

期外汇基金债券) 在上一个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 0% 为下限，并以两者中较高者

为准。二零一八历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4.6% (2017: 2.8%)。每年的投资收入，会于每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 

 

4. 暂收款项 
 

指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不时从个别人士或机构收到的款项。这些款项稍后或须发还付款人，或转

作基金帐目的贷项： 
 

  2019 

千元 

 2018 

千元 

捐款  9,848  6,583 

工程合约保留金  4,664  4,312 

  14,512  1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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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担 
 

已核准但未拨付的补助金款项如下： 

 

  2019 

千元 

 2018 

千元 

补助金  9,999,821  8,746,736 
       

       

6. 收入 
 

 2019  2018 

 原来预算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六合彩奖券 1,086,990  1,192,296  1,213,983 

投资收入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以下附注 (i)) -  1,060,729  634,908 

其他 -  6  - 

 1,039,000  1,060,735  634,908 

车牌拍卖的收入净额 60,805  92,318  71,107 

捐款 4,171  -  - 

补助金退款 -  1  218 

 2,190,966  2,345,350  1,920,216 
      

      

(i) 按照财政司司长的指示，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五历年基金共 19亿元 (包括二零一四年的 7亿元

及二零一五年的 12 亿元) 的投资收入，连同财政储备其他部分在该两个历年的投资收入，

已预留作房屋储备金并存放于外汇基金内，没有分别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及二零一五至一六财

政年度收取。房屋储备金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成立。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财政预算案已阐

明，房屋储备金是用以在财政上配合落实未来十年公营房屋供应目标。该笔存放于外汇基金

内的投资收入会按附注 3(iii) 所定的同一比率赚取投资回报。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财政预算

案宣布，房屋储备金会分四个财政年度拨回政府帐目并记录为投资收入，由二零一九至二零

年度开始，直至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为止。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收取的

累积投资回报为 2.5亿元 (2017: 1.5亿元)，当中包括二零一八历年的投资回报 1 亿元 (2017: 

0.5 亿元)。计及这笔累积投资回报，基金未收取作为收入并预留作房屋储备金的金额合共 

21.5亿元 (2017: 2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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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的收入分析 

车牌拍卖的收入净额及

补助金退款 92 百万元 4%

投资收入 1,061 百万元 45%

六合彩奖券 1,192 百万元 51%

 
7. 支出 
 

 2019  2018 

 原来预算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补助金 2,396,247  1,726,583  1,459,053 

额外承担 585,046  -  - 

 2,981,293  1,726,583  1,459,053 
      

      

8. 其他现金转动 
 

下列现金转动是因其他资产及负债有所改变而引致： 

 

  2019 

千元 

 2018 

千元 

增加资产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634,579)  (455,099) 

     

增加负债      

暂收款项  3,617  6,131 

  (630,962)  (448,968) 
       

       
 

收入总额 

2,345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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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至一九各年度的收入、支出及基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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